眼视光学系转专业实施细则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2020级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》文件精神，经眼视光学系党政联席会讨论，特制定我系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如下：
一、转专业考核工作组名单
组长：兰长骏
副组长：夏都颖，邹云春
成员：王大庆，李建华，许立帅，邓海英，曾官鹏，张晶昕
秘书：罗菲 刘阳
二、本科生转出
符合学校规定的本科生转出条件，辅导员为学生讲解学校有关转专业的规定，认真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，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。本着自愿、公平、公正和公开的原则，由学生自己决定是否转专业。转出比例原则上按照学校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执行。
报名时间：2021年2月27日8:30-28日17:00
联系人：15983780980（邓海英）
三、本科生转入
1.申请条件：所修全部必修课程无补考重修记录，且学年学分绩点在本专业排名前30%（含30%）。
2.提交材料：
2.1 2020学年有效成绩单；
2.2 个人简历（包括本人特长及爱好，对眼视光或眼视光医学专业的认识等）。
3.转入考核
3.1采取综合面试（主要包括思想品德、心理素质、专业兴趣、个人特长和发展潜力等。）。
3.2考核时间： 3月5日至3月7日。具体时间根据疫情及学生情况另行通知。
3.3考核地点：根据疫情以及学生本身情况另行通知。
4.录取原则
录取时按照录取时按照最终转专业成绩顺序录取，转专业成绩由所修全部必修课平均成绩（40%），转入考核成绩（60%）组成。综合考察，择优录取。转入学生人数按照学校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执行。
5.咨询安排
咨询时间：2020年2月27日～2月28日
咨询电话：18227317730（刘阳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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